
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東區業務組

補充保費

扣繳 & 申報

1



大 綱

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東區業務組

扣取原則一

投保單位補充保費

個人補充保費

繳款單列印

二

三

五

明細申報四

2



扣取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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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得稅代號 類別 內容

50、79A、79B 投保單位補充保費
1.不設上、下限
2.不拘發放形式、對象

50、79A、79B
全年累計超過

投保金額4倍部分的獎金

1.扣取對象：投保在單位的被保險人

2.未列入投保金額計算之奬勵性獎金

50、79A、79B 兼職所得
1.扣取對象：非投保在單位的保險對象

2.下限：單次給付達基本工資

9A、9B 執行業務收入
1.不扣除必要成本費用

2.下限：單次給付達2萬元 (弱勢者→基本工資)

54、71G 股利所得
1.以雇主或自營業主投保者：扣除投保金額

2.下限：單次給付達2萬元 (弱勢者→基本工資)

5A、5B、5C

52、73G
利息所得 下限：單次給付達2萬元(弱勢者→基本工資)

51、74G 租金收入
1.出租給非自然人（不扣除必要成本費用）

2.下限：單次給付達2萬元 (弱勢者→基本工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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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例—

公司於 109年1月發放薪資，

該筆薪資申報國稅局歸屬108年度所得，

則應納入108年度補充保費範圍，開立108年補充保費繳款單。

舉例—

兼職所得給付金額30,000元，

30,000元（不須扣除下限24,000元）直接乘上費率2.11%即為扣繳金額。

一、扣取原則(1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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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報稅年度申報

單次給付達下限即全額計入扣繳費基



費基 × 補充保險費率 = 補充保險費

一、扣取原則(2/2)

投保單位(§34)

每月支付薪資所得總額

受僱者當月投保金額總額

保險對象(§31)

費率
105.1.1起1.91%

110.1.1起2.11%
費基 費基

股利所得

執行業務收入

兼職所得 利息所得

租金收入

高額獎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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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保單位 補充保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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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投保單位補充保費—原則

1. 法源：全民健康保險法 §34

2. 按月計算、繳納

3. 不設上、下限

4. 不需申報明細

5. 計算：

（ 每月支付薪資所得總額 － 受僱員工投保金額總額 ）ｘ 費率2.11%

＝ 投保單位補充保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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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當月薪資總額未超過當月投保金額總額，

則不需扣繳單位補充保費，並無扣抵至下月機制。



二、投保單位補充保費—每月薪資總額

� 定義：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 §55

所得稅法§14第1項第3類

� 所得稅格式代號為 50 、79A、79B 之項目，

皆需計入薪資所得總額：

1.不拘發放形式→現金、禮劵

2.不論發放對象→公司員工、負責人、兼職人員

3.不論發放性質→獎勵、補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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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投保單位補充保費—受雇者投保總額(1/5)

� 投保金額納入計算：

當月在該單位有領薪且有計收

自付保險費之被保險人

� 投保金額不納入計算：

雇主、代辦第6類投保者、轉出

、停保、育嬰留職停薪者

內容

1.繳款單

2.多憑證網路承保作業

3.承保業務網路服務專區

4.補充保險費網路明細申報
及列印繳款書系統

查詢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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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投保單位補充保費—受雇者投保總額(2/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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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投保單位補充保費—受雇者投保總額(3/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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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投保單位補充保費—受雇者投保總額(4/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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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投保單位補充保費—受雇者投保總額(5/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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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 補充保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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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個人補充保費—原則(1/2)

1. 法源：全民健康保險法 §31

2. 就源扣繳

3. 給付形式：現金、票據、股票、可等值兌換現金之禮券

4. 設上、下限

5. 需申報明細

6. 弱勢民眾：單次給付未達基本工資，免扣繳執行業務收入
、股利所得、利息所得、租金收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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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個人補充保費—原則(2/2)

弱勢民眾 應檢附之證明

(1) 中低收入戶 社政機關核定有效期限內之證明文件

(2) 中低收入老人

社政機關開立之審核資格核定函
(3) 接受生活扶助之弱勢兒童及少年

(4) 領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輔助費者

(5) 特殊境遇家庭之受扶助者

(6) 符合全民健康保險法§100所定之

經濟困難者

保險人出具有效期限內之經濟困難
者 證明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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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個人補充保費—項目

所得稅代號 類別 內容

50、79A、79B
全年累計超過

投保金額4倍部分的獎金

1.扣取對象：投保在單位的被保險人

2.未列入投保金額計算之奬勵性獎金

3.下限：無

50、79A、79B 兼職所得
1.扣取對象：非投保在單位的保險對象

2.下限：單次給付達基本工資

9A、9B 執行業務收入
1.不扣除必要成本費用

2.下限：單次給付達2萬元 (弱勢者→基本工資)

54、71G 股利所得
1.以雇主或自營業主投保者：扣除投保金額

2.下限：單次給付達2萬元 (弱勢者→基本工資)

5A、5B、5C

52、73G
利息所得 下限：單次給付達2萬元(弱勢者→基本工資)

51、74G 租金收入
1.出租給非自然人（不扣除必要成本費用）

2.下限：單次給付達2萬元 (弱勢者→基本工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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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個人補充保費—免扣繳查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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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個人補充保費—4倍獎金(1/2)

所得稅格式

獎勵性質

未列入

投保金額

給付

所屬被保險人

獎
金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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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50 、79A、79B

� 以 給付之目的予以認定

� 排除補助性質之給予或代金

（ex. 婚喪、教育、旅遊補助…）

� 非經常性給予

� 包含雇主
� 給付時，被保險人已離職
→仍應就全年累計獎金逾其退保
時投保金額4倍之部分扣取補
充保險費(扣繳辦法§6第2項)



三、個人補充保費—4倍獎金(2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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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付日期 項目
單次給
付金額
(A)

累計獎金
金額
(B)

當月投保
金額
(C)

4倍投保金
額(D=Cx4)

累計超過4倍
投保金額之獎
金(E=B-D)

補充保費
費基

(F=A,E取
小值)

補充保費
(G=Fx2.11

%)

110/1/27
年終
獎金

120,000 120,000 24,000 96,000 24,000 24,000 506

110/5/30
端午
獎金

110/9/05
中秋
獎金

30,000 150,000 28,800 115,200 34,800 63330,000

3,000 153,000 28,800 37,800 3,000 63115,200

全年累計超過4倍投保金額之獎金(Ｅ)

(Ａ , Ｅ)取小值 * 2.11% =補充保險費



三、個人補充保費—兼職所得(1/2)

所得稅格式

給付
非所屬被保險人

單次給付
上下限

免扣繳對象

兼
職
所
得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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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50 、79A、79B

� 未投保於本單位之人員

� 上限：逾一千萬元之部分

� 下限：達基本工資
→無需扣除下限，應全額扣繳

� 無投保資格者
� 職業工會會員（第2類被保險人）

� 低收入戶（第5類被保險人）



三、個人補充保費—兼職所得 (2/2)

陳教授任職於T大學，110年1月獲邀至Ｂ公司演講，

Ｂ公司給付演講酬勞（所得稅格式代號50）30,000元，

該如何計收補充保險費?

�說 明 ：

陳教授以第一類被保險人身分在T大學加保，其於非所屬投保單位

取得薪資所得，B公司應就源扣取兼職補充保險費633元。

�計 算 ：

給付的全額 X費率= 30,000 X 2.11% = 6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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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個人補充保費—執行業務收入(1/3)

所得稅格式

不扣除
必要成本

單次給付
上下限

免扣繳對象

執
行
業
務
收
入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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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9A、9B

� 上限：逾一千萬元之部分

� 下限：達 20,000元 (弱勢者：基本工資)

→無需扣除下限，應全額扣繳

� 無投保資格者
� 職業工會會員（第2類被保險人）

� 低收入戶（第5類被保險人）
� 以執行業務收入為投保金額者(專技人員)

� 受款人非個人 (ex. OO事務所)



三、個人補充保費—執行業務收入(2/3)

客戶(企業單位)給付執行業務收入予單獨執業或聯合執業

型態之(專技)事務所時，該企業單位是否需扣取補充保費？

�說 明 ：

客戶(企業單位)不須扣取執行業務收入補充保費，

由事務所於將盈餘分配予非以專技人員身分投保者時，

扣取並申報補充保險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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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個人補充保費—執行業務收入(3/3)

林先生自行開設Ａ會計師事務所（以專技人員身分加保於此），
另與友人聯合開設Ｂ會計師事務所，每月自Ｂ會計師事務所領取
執行業務收入30,000元（所得稅格式代號9Ａ）。

110年3月5日林先生受邀到大學講課，領鐘點費（所得稅格式代號50）

25,000元。
該如何計收補充保險費?

�說 明 ：

� Ｂ會計師事務所每月給付林先生執行業務收入30,000元

→不需扣取執行業務收入補充保險費，因林先生於Ａ會計師事務所

以執行業務收入計收專技人員之一般保險費投保金額，如有執行

業務收入，不再重複扣繳。

� 大學給付林先生鐘點費25,000元
→屬兼職所得補充保費，因超過基本工資(110年1月時為24,000元)，

需扣取兼職所得補充保險費（25,000 x 2.11%=528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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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個人補充保費—股利所得(1/2)

所得稅格式

給付形式

單次給付
上下限

免扣繳

股
利
所
得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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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54 、71G

� 現金股利、股票股利
→同一基準日分配，視為同一次給付

� 上限：逾一千萬元之部分

� 下限：達 20,000元 (弱勢者：基本工資)

→無需扣除下限，應全額扣繳

� 無投保資格者
� 低收入戶（第5類被保險人）

� 以雇主或自營業主投保者
→扣除投保金額總額



三、個人補充保費—股利所得(2/2)

Ａ公司於110年8月1日發放109年度現金股利20萬元及股票
股利10萬給Ｂ先生(僅109年1月至109年8月以雇主身分於Ａ

公司投保，每月投保金額34,800)，該如何計收補充保險費?

�計 算：

�雇主109年度投保金額總額= 34,800 x 8= 278,400元

�應列入計算之股利
=(200,000＋100,000)-278,400=21,600元>下限(20,000元)

�補充保險費=21,600 x 2.11% = 456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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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個人補充保費—利息所得(1/2)

所得稅格式

依單計算

單次給付
上下限

免扣繳對象

利
息
所
得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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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5A、5B、5C、52、73G

� 不同存單之利息，分別計算補充保費

� 上限：逾一千萬元之部分

� 下限：達 20,000元 (弱勢者：基本工資)

→無需扣除下限，應全額扣繳

� 無投保資格者
� 低收入戶（第5類被保險人）



三、個人補充保費—利息所得(2/2)

Ａ先生在Ｂ銀行有多筆定存，其中三筆在110年12月25日到期，
利息分別為2,000元、5,000元及25,000元，Ｂ銀行如何扣取
補充保險費？

�說 明 ：

1.不同存單之利息，分別計算補充保險費

2.單次給付未達2萬元者，免扣取補充保險費

�計 算 ：

給付的全額 X費率= 25,000 X 2.11% = 528(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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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個人補充保費—租金收入(１/3)

所得稅格式

交易個體

單次給付
上下限

免扣繳對象

租
金
收
入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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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51、74G

� 房東（所得人）→個人

� 房客（給付者）→機關、機構、團體、
學校、事 業、破產財團、執行業務者

� 上限：逾一千萬元之部分

� 下限：達 20,000元 (弱勢者：基本工資)

→無需扣除下限，應全額扣繳

� 無投保資格者
� 低收入戶（第5類被保險人）



三、個人補充保費—租金收入(2/3)

個人
機關、機構、團體、
學校、事業、破產財
團、執行業務者

機關、機構、團體、
學校、事業、破產財團、
執行業務者

O X

個人 X X

房東
(所得者)房客

(給付者)

�注意事項 ：

1.扣繳義務人為給付者（房客）

2.行號負責人或執行業務者，如以個人名義承租，但場所作為
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，給付租金時應扣取補充保險費。

3.對同一房東單次給付多筆租金收入應合併計算，於給付金額合計達
新臺幣20,000元，即應扣取補充保險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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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個人補充保費—租金收入(3/3)

Ｂ公司承租一間房屋，每月租金為7萬元，房東及租金分別
為Ｘ先生30,000元、Ｙ先生28,000元及Ｚ先生12,000元，
Ｂ公司應如何計算補充保險費？

�計 算：

同一公司承租一間房屋，但房東有多位，租金收入應分開計算

�Ｘ先生30,000元：30,000x2.11%=633元

�Ｙ先生28,000元： 28,000x2.11%=591元

�Ｚ先生12,000元：未達下限20,000元，免扣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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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細申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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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明細申報—時點

• 扣費義務人於繳納時，一併填報扣費明細

• 免於每年1/31前向健保署彙報
按月申報

• 每年1/31前，將上年度之扣費明細向健保署彙報

• 繳款期限仍為給付月份之次月底
年度申報

�特殊情況：

解散、 廢止、合併或轉讓，或機關、團體裁撤、 變更時，

扣費義務人應於10日內向健保署填報扣費明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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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明細申報—管道

36

網路版 單機版 免憑證

查詢申報紀錄 O O X

申報資料查詢及列印 O O X

查詢單位申報金額 O X X

查詢受僱者投保金額總額 O X X

查詢雇主投保金額總額 O X X

查詢免扣繳資格 O X X

管道
功能

111.2.28 起
停止更新



四、明細申報—單機版轉換(1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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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明細申報—單機版轉換(2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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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明細申報—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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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明細申報—憑證(1/5)

提供未使用過本系統的承辦人註冊
新的單位帳號資料/憑證資料，註冊
成功，承辦人即為該單位的管理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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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明細申報—憑證(2/5)

3

1鍵入單位、人員基本資料

2鍵入扣繳明細

4查詢確認鍵入之明細(下表)是否正確

5
申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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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明細申報—憑證(3/5)

1

2查詢原申報明細

4再次申報

3 編修明細，若欲刪除已申報過的明細，
請勿直接刪除，應將給付金額及扣繳
保費金額更正為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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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明細申報—憑證(4/5)

1

2

5
3

4

新管理者或承辦人要承接原管理者或承辦
人建立的資料時，勾選資料移轉→顯示原

承辦人下拉式欄位選取模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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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明細申報—憑證(5/5)

1

2

3

1. 將原承辦人（原負責人員）建立的資料
轉移給新承辦人（新負責人員）

2. 承辦人、管理者資料可互相移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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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明細申報—免憑證(1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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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明細申報—免憑證(2/3)

46

1

2

3

4 確認符合命名規則
� 請勿異動CSV申報工具中

的格式or取消隱藏欄位

� 一個給付年度一個申報檔



四、明細申報—免憑證(3/3)

1 於原申報檔更正。

若為無需申報者，勿直接刪除

明細，請將給付金額及扣繳保

費金額更正為0

2

鍵入處理方式

「Ｒ」，再重

新上傳申報檔

覆蓋錯誤明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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繳款單列印

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東區業務組 48



五、繳款單列印(1/4)

• 憑 證 → 補充保險費網路明細申報及列印系統

• 免憑證 → 補充保險費繳款書列印或郵寄申請
網路管道

電洽或臨櫃至健保署各分區業務組
臨櫃、
電洽

�按月繳納：

給付日之次月底前向保險人繳納，得寬限15日。

�滯納金：

自寬限期滿之翌日起 至完納前1日止，

每逾1日加徵應納費額0.1％之滯納金，

滯納金總額最高為應納費額15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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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繳款單列印(2/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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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繳款單列印(3/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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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繳款單列印(4/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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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謝聆聽
免付費諮詢電話：0800-030-598  

東 區 業 務 組：038-332-1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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